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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
《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，省委各部委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财政部《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24〕

43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贯彻实施

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江苏省各级党政机关、人大机关、政协机

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以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等人民团体，

各民主党派、工商联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

党政机关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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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按照“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，省财政厅统一负

责全省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，市县财政部门负责本地区会议定

点管理的政府采购和日常管理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确定的会议定

点场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资源共享，省财政厅不再组织实施省级

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的政府采购。

三、会议定点场所应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照。

地区内会议定点场所数量较少、布局不合理的，可适当放宽“除

专业会议场所外的会议定点场所还应当具备住宿、餐饮条件以及

相关设施”要求。

四、未被确定为会议定点场所的各级党政机关及其系统内

部会议室、礼堂、宾馆、招待所、培训（会议）中心等，可以向

全省党政机关实行会议场所资源共享，会议费标准严格按本级党

政机关会议费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
五、市县财政部门及财政部门委托的机构通过政府采购确

定会议定点场所后，应当与会议定点场所签订协议书，督促会议

定点场所在签订协议书后 15个工作日内，在党政机关会议定点

场所管理信息系统完成注册并上传相关资料，维护好价格等相关

信息。

六、对于因行政区划变更需要调整会议定点场所管理信息

系统相应信息的，市级财政部门应在变更发生后 15个工作日内

将变更事项报送省财政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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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会议定点场所应当严格履行协议的各项规定，做好有关

保密工作，履约情况作为下一轮次会议定点场所政府采购投标资

格审查的重要依据。市县财政部门要做好督促工作，积极探索建

立会议定点场所服务评价机制，加强评价结果运用。

八、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等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九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

苏省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苏财行〔2016〕

8号）同时废止，其他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执行中有任何问题，请及时向省财政厅反

映。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江苏省财政厅

2025年4月30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5月6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